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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６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１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５１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

，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１８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

日）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国盾量子”股票

５１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的配

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０６２

，

３８９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９

，

３０６

，

５８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４１５８５％

。 配号

总数为

３８

，

６１３

，

１７８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３８

，

６１３

，

１７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３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同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７８５．６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１７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６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３４．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２２１１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特别提示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科星图” 、“发行人” 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5,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1131 号

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5,5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250,000 股，占发行总

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444,706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9.9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 2,805,294 股将回拨到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530,29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7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4,025,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0%。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49,555,294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6.21 元 / 股。 中科星图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科星图” A 股 1,402.5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披露的《中科

星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

获配金额的 0.5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T+3 日）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 《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

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064,302

户 ，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48 , 181 , 403 , 5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为 0 . 02910874 % 。 配号总数为 96 , 362 , 807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6,362,806。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435.394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4,956,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30,574,294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7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981,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38.3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939487%。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酷特智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９７４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９４

元

／

股。

酷特智能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酷特智能”

Ａ

股股票

２

，

４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

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

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２５５

，

５１５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２

，

２６４

，

９５３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０４

，

５２９

，

９０６

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０４５２９９０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３４４．３７３０４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４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４６４４９７２％

，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２

，

８１９．７２１３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蓝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２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０７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胜蓝股份”，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０８４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２３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３３．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９．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３

，

３５０．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３

，

４４５

，

５９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３４

，

７９０

，

４２５．９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１

，

４０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１４

，

６４４．０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

，

７２１

，

９２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

，

２５６

，

４１９．２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０８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

，

８１０．８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编码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１ Ｉ０６０４１０００１

韶关金启利贸易有限公司 韶关金启利贸易有限公司

２７０ ２

，

７０２．７０

２ Ｐ４０３８９０００１

许光良 许光良

２７０ ２

，

７０２．７０

３ Ｐ４４７９５０００１

麦旺球 麦旺球

２７０ ２

，

７０２．７０

４ Ｐ４８７６３０００１

王晓明 王晓明

２７０ ２

，

７０２．７０

合计

１

，

０８０ １０

，

８１０．８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６２

，

４８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６２５

，

４５４．８３

元，包销

比例为

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

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１０４８７１

联系人：渤海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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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

全流通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

属子公司参与H股全流通事项的议案》，决定将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蓝光和骏” ）所持有的部分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嘉宝

服务” ）的内资股，依照《H股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申请“全流通” 业务指引》的规定，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转换为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流通的股份。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披露

的2020-016号临时公告。

近日，蓝光嘉宝服务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

内未上市股份到境外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4号），核准蓝光嘉宝服务股东蓝光和

骏所持11,509.02万股境内未上市股份转为境外上市股份，相关股份完成转换后可在香港交易

所上市，批复自核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上述股份转换及上市事宜尚需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的股份转登

记业务，履行香港联交所、其他相关境内外监管部门要求的办理股份 登记、股票挂牌上市及其

他相关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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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温州新蓝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公开竞得宁波市海曙区GQ03-02-04b（高峰6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高桥老镇

地段北侧，东至现状河道绿地，南至高桥路，西至新丰路防护绿地，北至汇贤路，土地面积约为

79.39亩，1＜容积率≤2.2，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该项目成交总价为206,450.9568万元，目前本公司持有该项目50.01%的权益。

上述项目，未来可能因股权转让、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中所占的权

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761 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本钢板

B

公告编号：

2020-040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本钢板材”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本钢转债” 或“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0]4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2020年6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 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

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人民币68亿元本钢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6,800万张，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配售比例约为本次

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87%。 本次可转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有“本钢板材” 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9566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本次发行向原

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0761” ，配售简

称为“本钢配债”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现有A股总股本3,475,371,532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

债上限总额为67,999,119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87%。

原A股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

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A股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

配完。

4、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8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 ）包销。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070761” ，申购简称为“本钢发债” 。 每

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

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

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

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

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6、向发行人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4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社会公众投资者在2020年6月29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原A股股东在2020年6

月29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配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8、本次发行的本钢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本钢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本次可转债转

股股份仅来源于新增股份。

9、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债券代码为“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A股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T日）9:15—11:30，13:

00—15:00。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A股股份数按

每股配售1.9566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A股股东持有的“本钢板材”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

购。 原A股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0年6月29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15—11:30，13:

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

购委托。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

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

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申购日当日，网上投资者不需缴纳资金。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1手（10张，1,000元）

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手本钢转债。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7月1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

金。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A

股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

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8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根据承销协议全额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68亿元。 国泰君安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国泰君安

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额为20.40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

发行人及国泰君安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

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电话：024-47827003

联系人：高德胜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21-38031868、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证券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6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发行结果公告暨复牌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自2020年6月29日开市起复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722号文核准，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山西证券”或“公司” ）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6日（R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山西证券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配3股的比例配售。 本次配股

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6月23日（R+5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6日（R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2,828,725,153股为

基数，按照每10股配3股的比例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848,617,545股，发行价格为5.00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

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数量

有效认购股数（股） 761,046,394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元） 3,805,231,970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比例 89.68%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山西证券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848,617,545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山西证券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5.00元的价格，以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发行人为内地与

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向香港投资者配股。 内地与

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按照《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2020年1月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处理，配股过程中产生

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香

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

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6日，R日）收市，公司持股总量为2,828,725,153股，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年6月23日，R+5日），公司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761,046,394股，占

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848,617,545股的89.68%，认购金额为3,805,231,970元。

本次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的股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2、主要股东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本次配股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年6月23日，R+5日），公司控股股东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现金方式认购259,594,337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848,617,545股的30.59%。

3、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6日，R日）收市，山西证券股东持股总量为2,828,725,153股，截

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2020年6月23日，R+5日） 有效认购数量为761,046,394股， 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805,

231,970元，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848,617,545股的89.68%，超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 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故本

次配股发行成功。

4、送达通知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刊登当日（2020年6月29日，R+7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除权价格依据

实际配股比例计算， 实际配股比例相当于每10股配售2.690421股。 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0年6月12日（R-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投资者也可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

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公司股票自2020年6月29日开市起复牌。

五、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29层

联系传真：0351-8686667

联系人：王怡里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738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联系电话：010-59026623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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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

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和2020年5月21日

披露的《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和《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章程备案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并取得了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70471153X3

名称：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人民东路789号

法定代表人：洪爱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壹佰壹拾捌万捌仟玖佰伍拾捌元

成立日期：1999年02月08日

营业期限：1999年02月0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原料药（硝酸咪康唑）、饲料添加剂（详见许可证）、食品添加

剂（详见许可证）生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凭许可证经

营），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